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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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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产资源绿色勘查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绿色勘查设计、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环境

修复治理、绿色勘查监督检查与验收等。

本规范适用于矿产资源的绿色勘查工作及其成果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14500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GB 15848 铀矿地质勘查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

GB 1642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DZ/T 0374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优先 ecological priority

在勘查活动的规划、设计和实施中，将保护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3.2

环境本底调查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survey

在勘查工作开始前，对勘查区内的生态系统、环境要素（如水、土、气、声）及环境敏感目标等现

状进行的系统性调查与记录。

3.3

低扰动勘查技术 low-impact exploration technology

能有效控制作业范围、降低能耗和物耗，并对地表植被、土壤结构和生态系统破坏程度显著低于常

规方法的勘查技术、工艺与装备的统称。

3.4

同步修复 concurrent rehabilitation

在勘查施工过程中或单个工程点位结束后，紧随其后开展的场地平整、土壤回覆、植被恢复等生态

修复工作。

4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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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生态优先原则

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勘查决策和活动的首要位置，优先规避生态敏感区，确保生态系统功能不退化。

4.2 预防为主原则

在勘查设计与施工中优先采取源头控制措施，通过优化布局和选用低扰动技术，最大限度避免和减

少环境扰动。

4.3 全程管控原则

对勘查设计、施工、验收、移交实施全过程环境管理，建立计划、执行、检查、改进的闭环管理体

系。

4.4 综合利用原则

实行主矿产与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勘查与评价，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减少固体废物排放奠定基

础。

4.5 同步恢复原则

坚持“边施工、边恢复”，确保勘查活动结束后场地生态功能得到及时、有效恢复。

4.6 社区和谐原则

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信息透明、权益保障和共享发展，构建与当地社区的互信关系，实现勘查活动

与社会发展协调共赢。

5 基本要求

5.1 在设计中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与恢复治理做出明确的技术与管理安排。

5.2 优选环境友好型技术方法与工艺， 鼓励应用无人机航测、三维激光扫描、物联网传感器等先进

技术，进行高精度环境本底调查、施工过程实时监测和生态修复效果动态评估。

5.3 优化工程布局，优先采用对地表“零扰动”或“低扰动”的勘查技术。钻探工程应积极推广“一

基多孔”、定向钻进等高效钻进工艺，减少钻孔数量和场地占地。

5.4 应使用可降解、低毒性的环保冲洗液。

5.5 鼓励建立“绿色勘查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环境数据可视化、风险预警自动化和管理决策科学

化。

5.6 施工阶段要按设计施工，强化过程管控，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5.7 对土壤、植被、水、大气、噪声及废弃物实施有效管控。对放射性废弃物按 GB 14500 和 GB

15848 执行，对排放气体按 GB 16423 执行。

5.8 鼓励应用大数据平台对勘查活动的生态足迹进行监控与管理，推动绿色勘查管理从经验型向数字

化、精细化转变。

5.9 保留完整的过程记录与影像资料，开展动态检查与整改，实现闭环管理。

5.10 验收与修复阶段实现末端治理与责任闭环。工作结束后，依据法规与设计，及时、高效开展环

境恢复治理。采用前后对比影像等方式验证修复效果，确保生态责任履行到位。

5.11 应落实绿色勘查责任制，将环保绩效纳入施工考核。将绿色勘查落实情况作为项目各阶段验收

与成果报告的硬性考核内容。

5.12 加强管理与协同，强化人员环保培训，提升全员责任意识。保持与社区、政府的良性沟通，构

建和谐勘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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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建立并落实从组织、技术到档案管理的完整绿色勘查保障体系。

6 绿色勘查设计

6.1 基本要求

6.1.1 勘查设计编制前，应完成对勘查区的生态环境本底调查与风险预判。综合运用现场踏勘与遥感

技术，识别生态敏感区与潜在环境风险点，为从源头规避和减缓生态影响提供依据。

6.1.2 对于涉及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地、永久冻土区、荒漠-绿洲过渡带等生态极度脆弱区或法定

保护区的勘查项目，设计前应进行专项生态评估。应优先采用无损探测技术（如航空物探、可控源音

频大地电磁测深等），最大限度避免地表工程。如须施工，应制定“一区一策”的超标保护方案。

6.1.3 在总体方案中，应通过优化勘查手段组合、集约化布置工程、优选环保工艺和设备，力求以最

小的环境扰动获取必要的勘查成果。

6.1.4 设计应包含详细的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案，明确技术标准、时间节点和责任人，确保勘查结

束后场地生态功能得到及时有效恢复。

6.2 各施工环节的具体要求

6.2.1 道路与场地方面，应控制开挖范围，鼓励采用索道、人扛畜驮等非机械方式运输，减少道路修

建。

6.2.2 废弃物管理方面，应注意制定岩屑、废浆的分类收集与合规处置方案。

6.2.3 噪声与振动方面，应对居民区等敏感目标，明确作业时限与降噪措施。

7 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7.1 生态敏感区识别与避让

7.1.1 勘查前应开展区域生态调查，识别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自然保护

区、基本农田等敏感区域。

7.1.2 勘查工程应尽量避让上述敏感区域，确需涉及的，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并采取无害化穿越措

施。

7.1.3 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外开展勘查，应依据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不同场景

采取针对性措施。

7.2 工程部署要求

7.2.1 勘查方法优先选择对地表扰动小、环境影响低的勘查方法，如遥感、物探、化探等。尽可能减

少槽探、井探等破坏性工程，鼓励使用以钻代槽等替代技术。

7.2.2 工程布局优化勘查工程应集中布置，避免重复开挖，充分利用已有工程和自然通道。减少新修

道路和场地，临时道路选址应避开生态脆弱区。

7.2.3 绿色勘查技术应用推广使用模块化、便携式钻机，提倡"一孔多用"、数字化勘查，提升勘查效

率的同时降低环境影响。鼓励构建"空天地井"现代化绿色勘查开发装备体系。

7.2.4 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勘查过程中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调整工程部署方案，实施动态环境管

理。

7.3 勘查过程污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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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废弃物管理方面，对施工产生的废渣、废液、生活垃圾等应分类收集、及时清运、合规处置，

避免随意堆放或丢弃。具体按 GB 50869 执行。

7.3.2 水土保持方面，应采取设置截排水沟、沉淀池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严格控制油料、化学

品、泥浆等污染物泄漏。

7.3.3 噪声、振动与扬尘控制方面，应优先选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必要时设置隔音屏障，并控制

高噪声作业时间。采取洒水、覆盖等措施抑制扬尘。

7.4 生物多样性保护

7.4.1 勘查活动应避开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和繁殖期，减少对植被的破坏。

7.4.2 尽量避开猎捕野生动物，保护鸟类、兽类等动物的栖息地，必要时进行生态补偿或异地修复。

7.4.3 勘查活动应主动避让珍稀濒危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及重要栖息地。若无法避让，应在专业生态学

指导下，制定并实施物种迁移、生态廊道构建或栖息地原位保护等减缓措施。

7.4.4 施工期间，应对重点保护物种进行监测。

7.5 勘查施工中的环境保护

7.5.1 施工准备

在施工开始之前，应组织全员进行绿色勘查专项交底，熟悉施工区的环境敏感点、环保规定以及自

身的职责。

7.5.2 地表植被与土壤保护

7.5.2.1 合理控制作业带，车辆、设备应在预先划定的作业范围内活动，优先使用已有通道，避免随意

开辟新的便道或碾压植被。施工所持工具或仪器优先放置植被稀少的地带。

7.5.2.2表土单独剥离与养护， 场地平整时，应将富含有机质的表土层（约 20-30cm）进行剥离，并选

择合适区域集中堆放、覆盖，留作后期复垦使用。

7.6 “清水”与“浊水”分离

钻探循环系统应设置泥浆池和沉淀池，对废水循环使用，不应直接排入周边河湖、水库。

7.7 化学品禁区管理

7.7.1 在饮用水源地、养殖区等敏感水域上游及周边，不应使用油基泥浆或有毒化学处理剂。

7.7.2 油品、药剂应实现离地存放，下方设置防渗托盘。

7.8 固体废物管控

7.8.1 对施工产生的岩屑、废弃泥浆、生活垃圾等实行分类收集。

7.8.2 岩屑鼓励就地用于场地回填或平整，废浆固化处理后进行安全填埋或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设置带盖垃圾桶，定期清运至指定地点。

7.9 噪声与粉尘控制

7.9.1 在居民区、野生动物栖息地附近，高噪声设备（如空压机、柴油机）应避开夜间及休息时段作

业。

7.9.2 在干旱、大风天气进行场地平整、道路修筑时，应采取洒水等降尘措施，减少扬尘污染。

8 环境修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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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修复责任主体

明确勘查单位为环境修复的责任主体。

8.2 修复内容与效果

8.2.1 修复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平整场地、恢复植被、清理废弃物、恢复水源功能等。

8.2.2 修复效果应达到原有生态功能或当地生态恢复标准。修复后的植被覆盖率应不低于当地同类土

地植被覆盖率，并与周边自然景观相协调。

8.2.3 按照勘查设计确定修复内容、标准、时限和措施施工。

8.3 植被恢复技术

8.3.1 优先选用乡土植物种，采用植生袋、喷播绿化等技术，提高成活率和生态适应性。

8.3.2 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的要求，因地制宜选择植被恢复技术。

8.4 修复验收与后期管护

8.4.1 修复完成后应由第三方机构或主管部门依据方案进行验收。

8.4.2 建立不少于 2 年的管护期，确保修复效果稳定。

8.4.3 管护期内需进行监测和维护，并对恢复效果进行跟踪。

8.5 生态修复的即时性

8.5.1 应按照“工完、料尽、场地清”的要求， 一个作业点结束后，立即拆除临时设施，回收所有

材料，并依据设计方案同步启动生态修复。

8.5.2 复垦后的植被覆盖率不得低于原状，并与周边自然景观相协调。具体要求按 DZ/T 0374 执行。

8.6 社区和谐与文明施工

8.6.1 尊重当地民风民俗，维护好当地水源、道路等公共设施。

8.6.2 运输车辆应覆盖篷布，出场前清洗轮胎，避免对社区道路造成污染。

9 绿色勘查监督检查与验收

9.1 监督检查机制

9.1.1 建立勘查单位自查、监理单位监督、主管部门抽查的三级监督机制。

9.1.2 利用遥感技术开展动态监测，探索信息化监管平台。

9.2 验收程序

9.2.1 项目结束后，应组织绿色勘查专项验收。

9.2.2 验收内容主要包括：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环境修复效果、相关记录与档案完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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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在总体方案中，应通过优化勘查手段组合、集约化布置工程、优选环保工艺和设备，力求以最小的环境扰动获取必
	6.1.4　设计应包含详细的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案，明确技术标准、时间节点和责任人，确保勘查结束后场地生态功能得

	6.2　各施工环节的具体要求
	6.2.1　道路与场地方面，应控制开挖范围，鼓励采用索道、人扛畜驮等非机械方式运输，减少道路修建。
	6.2.2　废弃物管理方面，应注意制定岩屑、废浆的分类收集与合规处置方案。
	6.2.3　噪声与振动方面，应对居民区等敏感目标，明确作业时限与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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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勘查工程应尽量避让上述敏感区域，确需涉及的，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并采取无害化穿越措施。
	7.1.3　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外开展勘查，应依据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不同场景采取针对性措施。

	7.2　工程部署要求
	7.2.1　勘查方法优先选择对地表扰动小、环境影响低的勘查方法，如遥感、物探、化探等。尽可能减少槽探、井探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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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勘查过程中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调整工程部署方案，实施动态环境管理。

	7.3　勘查过程污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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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噪声与粉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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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　在干旱、大风天气进行场地平整、道路修筑时，应采取洒水等降尘措施，减少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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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修复效果应达到原有生态功能或当地生态恢复标准。修复后的植被覆盖率应不低于当地同类土地植被覆盖率，并与
	8.2.3　按照勘查设计确定修复内容、标准、时限和措施施工。

	8.3　植被恢复技术
	8.3.1　优先选用乡土植物种，采用植生袋、喷播绿化等技术，提高成活率和生态适应性。
	8.3.2　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的要求，因地制宜选择植被恢复技术。

	8.4　修复验收与后期管护
	8.4.1　修复完成后应由第三方机构或主管部门依据方案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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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　管护期内需进行监测和维护，并对恢复效果进行跟踪。

	8.5　生态修复的即时性
	8.5.1　 应按照“工完、料尽、场地清”的要求， 一个作业点结束后，立即拆除临时设施，回收所有材料，并依据设计
	8.5.2　复垦后的植被覆盖率不得低于原状，并与周边自然景观相协调。具体要求按DZ/T 037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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